
沿海内河渔船保险附加渔网、渔具保险条款 

 

本条款为《沿海内河渔船保险条款》的附加条款。 

 

一、保险责任：本附加保险承保沿海、内河渔船的渔网、渔具与船体同时灭失时

的损失，本附加保险的赔偿责任仅限于前述渔网、渔具本身的损失，不包括间

接损失及引起的各种责任和费用。 

 

二、被保险人义务：被保险人在投保本附加保险时须向保险人如实告知渔网、渔

具的数量和实际市场价值。在保险期间内，渔网、渔具数量的增加必须提前经得

保险人同意，并按规定缴纳保费，否则，保险人有权拒绝就增加部分赔偿。 


